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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创办于 2005 年 3 月，是中国首家婚姻家庭法律诊所，是江苏省

首家被中国诊所教育委员会资助的法律诊所和全国优秀法律诊所。2005 年扬州大学成为中国

法学会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2012 年成为诊所教育委员会常委单位。扬州大学法学

院法律诊所是在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与扬州大学法学院大力支持下，在原实践教

学模式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基础上组建的法律诊所，并以婚姻家庭诊所作为启动诊所教育

试点。诊所主要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婚姻、继承、收养

等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人身和财产纠纷案件。法律诊所现有教授、副教授等专业指导教师 16 名，

另有多名知名律师担任兼职指导教师，并与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联和居民社区等单位

建立了稳定业务联系，作为法律诊所的实践基地。

法律诊所重视教学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学术价值与法律价值的合一，不断调整充实教学

计划和教学内容，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诊所将以法学

院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相结合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以严谨、协作、互动、服务与

追求优质之理念，引导法律诊所诚信敬业、合作发展、开拓创新!

服务内容：诊所主要为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代理服务，包括婚姻、继承、

收养等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人身和财产纠纷案件。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二除外）晚 7:00-9:00

周六、周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3:00-5:00

服务热线：18921909846、18852723040、17351376094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东区笃行楼 2 楼婚姻家庭法律诊所办公室

实践单位：市妇联、法律援助中心、宝带小区、梅香苑、康乐社区、文苑社区等。

（星期三下午 2:30-5:00）

第一篇 诊所简介



第二篇 直击课堂

第一讲：反家庭暴力教育与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

2 月 28 日晚，婚姻家庭法律诊所与第二十三期的学员们第一次相遇。此次课堂中，

李秀华老师携手夏敏法官与王瑾检察官为学员们进行授课。

首先，李老师就诊所的发展沿革与所获成就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法律诊所的

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出一批仁心仁术的法律人。

随后，夏法官与王检察官亦就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与心理感想做了分享。夏法官

指出我们应当培养一种情怀——对法律始终怀有一份敬仰，对弱者始终保持一份关怀，

永远有勇气，永远有担当，永远有激情，永远不忘初心，最终努力成为一名宅心仁厚

的法律人。夏敏法官的一席话让同学们很受触动。而王检察官则将其所在的检察院日

常进行普法的经验传授给大家，王检察官指出我们法学生在进行普法之前，应当对普

法活动所在地的情况进行事先的调研，了解什么样的法律知识才是受普的群众所需要

的，接着制定出合适的普法步骤与内容，此外，应当在事后对普法的效果进行后续调

查，这样才不至于让普法流于形式。王瑾检察官的普法经验让同学们很受启发。

在此节课中，有一个特殊的环节——李老师现场连线曾经的诊所学员，已拿到美

国一所名校 offer，正在北京实习的大四的赵超同学，赵超同学与 23期的诊所学员们

分享了他在诊所的学习与成长经历。赵超同学表示，诊所的成员在加入诊所以后，就

有责任为诊所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同时赵超同学亦祝福法律诊所在李老师的

带领下能够越来越好。

本节课的最后，李老师总结道：“促进家庭和谐，实现诊所宗旨，成为仁心仁术

的法律人，我们永远在路上。”



第二讲：律师职业道德

3 月 7日晚，包振宇老师邀请了王波律师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律师职业道德”问题。

王波律师是江苏立科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合伙人，也是扬大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课堂上，包老师指出本节课的思考主题为“你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包振宇

老师举了几个案例来引导同学们的思考。

案例一：委托人是位下岗女工，丈夫已经去世，她自己又失业，只能带着女儿和父

母共同居住在其与父母共有的一处私房中。因为生活费等原因与其父母发生了纠纷，在

纠纷中该女工动手殴打了父母。其父母将其赶出了家门。

同学讨论：鉴于委托人对待父母存在不当行为，同学们对是否应当替她代理产生了

分歧。部分同学认为当事人个人品行即存在很大问题，不应当做她的代理；而另一部分

同学则认为作为律师应当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利益，即使当事人的品行欠佳，律师也应

当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替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老师点评：面对同学们激烈的讨论，包老师指出大家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当考虑

道德因素。而同学们无论持哪种观点，都应当铭记律师是有职业伦理与职业规范的。一

旦进入法庭，当事人和律师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最大的信任。律师要对当事人负责，既要

遵守委托合同，也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案例二：我在一起离婚案中代理丈夫。妻子的律师提出了一个财产处理方案，并依

据方案提交给我一份财产支付清单。然而，她的清单存在一处笔误，如果我不指出这处

错误，丈夫将可以少给妻子支付 82250 元，那么我是否应该指出这处错误，是否需要得

到丈夫的许可？

同学讨论：部分同学认为不应当告诉，作为律师应当争取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我方

不需为对方的错误买单；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夫妻间情

感是否已完全破裂，对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与我方当事人经济状况等。

律师点评：王波律师指出在代理中，有些决定律师无法代替当事人作出，尤其在离

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夹杂着感情的，这种感情无法被代理，因此

我们在考虑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情感取向。



在这一堂课中，包振宇老师与王波律师还与学员们分享了其它一些案例，对于这些

案例的探讨都丰富了同学们对于律师这一职业的认知，也让律师形象在同学们的心目中

更加饱满。

课堂最后，包振宇老师总结道：“司法伦理是一种实体化的伦理，会对人的内心和

思想产生道德约束，而司法伦理体现在律师的职业道德规范中，需要每一个想成为律师、

已成为律师的人去遵守。”

王波律师表示：“我们律师作为法律人，也要有对法律的敬仰，只有怀揣着这份敬

仰，我们才能在日后的工作中永远坚守自己的底线。我们也要有对他人的苦难或不幸的

怜悯，因为这种怜悯会让我们在冰冷的价值利益追求背后，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努力成

为一个有温度的律师，有温度的法律人。”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爱自己，但这

种爱不能充满自私与自利，而是要充满

自尊与自重，只有学会这样的爱，我们

才能更好地去爱世界，才能更好地去为

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

作为一名律师，不论是刚刚从业还

是久经实务，在生计和底线的选择上绝不能出现错误；

在遇到有道德争议的案件时，将价值判断约化为事实

判断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案件事实，维护当事人权

益；此外，如老师所说，当事人也是律师的掘墓人，

因此，需谨慎对待代理过程中出现的的所有问题，对

于当事人的叙述，最大程度提取真实信息，在不违背

法律的基础上做一个好律师。（祁郑浩）



第三讲：如何接待当事人

3 月 14 日晚，蔡养军老师邀请了理华律师事务所的康辉律师来到法律诊所的课堂，

向同学们传授关于接待当事人的一些技巧与注意事项。本节课分为如下环节：

头脑风暴：蔡养军老师指出，想成为一名律师，第一步就是学会如何说话。因此，

蔡老师让同学们用两个字回答一个问题：假如你是律师，会见当事人要达到什么目的？

同学们依次回答是：了解、实情、请求、原因、症结、帮助、服务、证据、挣钱、

方案、筛选、信任、信息、渠道、诉求、关系、合同、困扰、价钱、解决、分析、交流、

有趣、痛点、安抚、准备、推销、提取、案由、因果。

对于同学们的回答，蔡老师点评道：“信任很重要，后面很多回答诸如实情、原因

等都要在信任的基础上了解情况，了解之后才能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最后才有跟当事

人签订代理合同等一系列问题。”

情景模拟：两组同学分别模拟了律师、当事人以及记录者，让同学们更直观地体会

到接待当事人是需要交谈智慧与技巧的事。

在情景模拟中，两组同学都选择了模拟离婚咨询。两组同学的模拟在课堂上短短的

5 分钟内进行完毕，并不能够真实还原现实中接待当事人的场景。

对于模拟律师的同学未经过耐心的聆听，详细地询问就迫切允诺打官司分财产的行

为，康律师点评指出，现实生活中的案件并不会如模拟般轻易被委托，律师要保持耐心，

学会倾听善于询问。

律师分享：康辉律师与大家分享了他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所掌握的一些接待技巧。

首先，康律师指出律师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很重要，因为接待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

代理是否会成功。

其次，康律师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建议：

①接待时的着装要职业化，第一印象很重要，西装或套装，凸显出职业定位。

②接待地点选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办公室环境氛围好，干扰少。

③接待时的记录最好手写，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询问的关键点，有利于

抓住重点、总结提问。



④接待模式只需两个人，一人询问，一人记录，不会给当事人带来心理压力。

康辉律师告诉同学们，律师的口碑很重要，无论当事人最后会不会委托自己，都要

接待到位。考虑要长远，不要斤斤计较。这也是律师的职业素养之一。

接下来，康辉律师谈了关于如何接待当事人的一些具体问题：首先，律师要学会倾

听，让当事人倾诉，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证据。在此过程中，亦要给当事人一定的交流

互动。不要急着打断，有要问的先记下，等当事人说完再问。

其次，保持冷静的思维，在听完当事人的倾诉后，自己内心会形成一个初步的判断，

但是不能为了接到委托而夸下海口，向当事人保证诉讼结果。

此外，要使用法言法语，在与当事人沟通时，要注意用语不能过于平直，要恰当地

使用法律术语，以让当事人明白律师的专业性，这样会提高当事人的信任度。

最后，遵守行业规范，律师费是律师的生存来源，但也要根据律师行业规范来收费，

绝对不能私下收费。

康律师的分享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很多同学向康律师提问，康律师一一细致地解答

了同学们的疑问。

老师总结：蔡老师表示“接待当事人从会见到结束要分为几个阶段，像中医的望闻

问切，先听当事人讲，然后问，问事实、问证据；接着给出基本性的意见；之后就签协

议，最后再详细分析案件。学习法律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自己放进危险的环境，所以要跟

当事人签订协议，以此来保护自己。接待当事人是一个学问，对学问的研究没有穷尽的

时候，同学们要不断修炼，不断提高。”

在头脑风暴的环节中，我真的感受到了大家思维的碰撞，同学们的回答使我能够从更

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石苏婷）

在情景模拟环节中，我扮演了一位律师，经过老师与律师的点评，我明白自己如果成

为一名律师，一定要在接待当事人的时候避免急功近利，真正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考虑与

着想，学会聆听，学会抓住重点问问题，始终保持耐心与责任心。（赵斯琪）



如果我们拿快递时，发现我

们的快递丢失了，面对这种标的

很小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诉讼是有成本的，一般我们不会

为了快递选择诉讼，最常用的方法是投诉与举

报，我们没有和代收点签协议，他们的代收行

为其实是无效的，若我们没有收到货是卖方

未尽到义务，因此可以找快递点或者卖家。

杨丽同学

康辉律师

在一个案件中，女方在丈夫与第三者

家中安装了摄像头，拍到了偷情画面，但是因

为涉及隐私权问题，被认为证据具有违法性，

不可用，但是确实偷情是事实，如何看待？

吴楚映同学

民诉法修正后，专门有视频资料这一项。

一般，公共场合的录音录像都是可以采纳的；如果

是家里，告诉当事人即可；在自己家安装，视目的

而定，如果是防盗即可。如果是别人家就不可以

使用，因为这侵犯了别人隐私。

康辉律师



第四讲：心理视角与家庭暴力案件处理

3 月 28 日晚，李秀华老师邀请了扬州职大的张涛老师来到了诊所的课堂，从心理

学的视角来探讨家庭暴力问题。李老师指出本节课的目的在于使同学们学会在提供法

律服务的过程中运用法律、心理干预等技巧。

课堂伊始，李老师便询问了同学们最关心的心理学问题是什么。张涛老师根据同

学们的问题引出了本节课的主题，张老师表示我们每个人，除了血肉之躯之外，都是

有灵魂的。这些东西会通过我们的情绪、行为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才可以

通过这些外在表现去推测一个人的内在想法。

张涛老师与学生进行了一场情景模拟——心理访谈。在访谈中，学生向张老师咨

询了青春期如何与父母相处的问题。张老师认为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存在的，关键在

于人与人之间该如何交流，而两代人为了更好地相处都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状态。

随后，张涛老师讲了罗杰斯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其

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很有利于他的成长的。比如，妈妈在厨房做家务，让孩子自己自

己玩，孩子自己在卧室，拿画笔在床单上乱画。我觉得能说“孩子你画的真好”的母

亲是很少的。如果一个孩子总是在被批评的的环境中，那么他会形成自卑的性格。”

张老师指出在心理咨询中崇尚中立价值原则——即使来访者是第三者，在咨询中

也不能指责当事人，不能在道德方面对咨询者提出批评。心理咨询师处理的是来访者

心理的问题，至于道德方面甚至犯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其应该关注的。

李秀华老师结合张老师所讲内容，阐述了对于欢案的看法，李老师指出于欢案的

惨剧是家庭教育不成功带来的教训。“没有有问题的孩子，只有有问题的家长和家庭。”

李秀华老师提到在香港有一个离婚协会，它的标语是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李老

师表示，婚姻不占据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这个人会更幸福。“我们不该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婚姻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完美，有需要我们不断完善进步的地方。你要

有处理冲突的智慧，比如如何沟通。”张老师补充道：“在女性的世界中只有家庭是

很危险的，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因为无论你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你首先是

一个独立的人。”



学习心得交流：
同学 1：今天我第一次接触到心理方面的知识，了解了一些心理学的内容。对于老师提出的什么事幸

福和不幸福有了很多的思考。

同学 2：我也看过弗洛伊德的一些书。一个人的性格真的和他的成长过程有很大的关系。之前提到的

天生犯罪人的问题，一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可能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同学 3：课堂中有一句话，冲突跟一个人的观点、角度、解释，价值体系有关。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

和他的成长轨迹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心理学中我最关心的是抑郁症的问题，因为他的童年中的一点

点小事情可能会影响很大。这堂课在后面讨论到男女之间家庭关系的处理，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一

个人要有自己的事业，不能完全依赖家庭。

同学 4：我觉得心理可以从隐形的角度来看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可以做出更成熟的选择。如果小

时候父母对我做出了不好的影响，那我如何在以后改变或者消除这种影响呢？

张老师：改变也是可以的，就是比较难。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 21 天。比如有些人在说话时很冲，经常

使用反问句。学会好好说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同学 5：之前提到的家庭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把大把时间花在一件事上。这就是一个自由源于自律的

问题。

同学 6：对于大家提到的越轨行为，我觉得道理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自己是无法做的那么好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别人的帮助。

通过这堂课的学习，我

们了解到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事完全可以

运用到法律纠纷的解决中来的，我们可以

从倾听中推测行为人的心理，从而更好地

提供法律帮助，使得案件能够得到更好的

解决。因为有时候，倾听就是爱。（杨丽）

李秀华老师与张涛老师从法学与心理学

的双重视角来探讨家庭暴力问题。从这堂课的探讨中，

同学们了解到了家庭暴力产生的心理因素，同学们从

中明白环境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看问题视角各异，

互相包容与尊重是促进家庭与社会和睦的重要手段。



一百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幸福，一百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

不幸，在妇联我们看到听到某些家

庭所谓的不幸，或许感到同情或许

感到可笑，同时也明白在掺杂着感

情的事件里所谓的法律不过一纸空

文，而我们所言只是聊表慰藉。（姜

楠）实践地点：扬州市妇联

实践成员：姜楠、王玫嘉、

冉震宇、刘熙临、熊鹰



社会实践提供了我们与社会各阶层

人的接触机会，拉近了我们与社会的距

离，也让我们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开拓了

视野。理论与实践结合一直是婚姻家庭

法律诊所的一种教育方式，社会更是我

们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我们实践

的金林苑里，我们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并为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

们正在为成为有温度、有情怀的法律人

努力。（吴楚映）

实践地点：金林苑

实践成员：吴楚映、王辰宸、

韩屹、张倩、祁郑浩



在社区的实践，我们在服务社会和进行

一系列社会调研的同时，自身也受到深刻的

教育和提高。社会实践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也锻炼

了大家的耐性，加大了大家与社会的接触面，

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就业、创业的激

情。并且，通过在社区与社区的工作人员合

作进行的调查或者是其他活动，也使我们对

生活、对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席健）

实践地点：邗沟社区

实践成员：倪佳纯、王昳丹

席健、田皓、王珂



实践地点：梅香苑

实践成员：石中晟、陈国扬、何佳会、阮莹莹、王熙恒

“走进社区，走近大众，面对复杂的案情和真实的生

活，我们才知道自己在专业知识和人生经验上的匮乏。学

法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石中晟）



实践地点：文苑社区

实践成员：沈秋豪、

姚娟娟、

郑佳丽、

李萧姣、

陈轶铭

参加第二十三期的婚姻法律诊所让我们收获很多，我们小组选择的实践地点是文苑社区，

在社区我们为群众提供婚姻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服务，其中不乏有社区阿姨婚姻方面的咨询，

而我们对于每一个咨询都能耐心并且谨慎的为她们提供有关婚姻法律方面的意见。在实践当中

我们也明白了婚姻不是儿戏，是两个人的责任。在实践之余我们还帮助了社区工作人员，完成

了工会基层经审工作的征文活动，帮助打扫了老年人之家。文苑社区虽然作为基层组织，但是

它各方面的服务功能都很齐全，是老年人的栖息地，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口，也是让法律能够更

加接触人民的最直接途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社区的实践活动教会

了我们去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去帮助他人，也完全懂得了李秀华老师“仁

心仁术”的法律人的教学理念。（沈秋豪）



在法律援助中心实践的过程中，我们

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与课堂中学不到的知

识。在法援的几次实践中，我见过前来寻

求法律援助的都是一些与前老板发生了

劳动纠纷的劳动者，他们在老板面前，处

于相对弱势很多的地位，面对举证难等问

题，他们的表现是很无助的，律师为他们

提供的帮助与建议让他们很是感动也很

是信任，这让我很受触动，法援是帮助弱

者的组织，可是还有很多弱者没有接触到

法援的途径，他们的困难谁来援助呢？法

律援助任重而道远。（王馨钰）

实践地点：法律援助中心

实践成员：王贺、石苏婷、

杨欣禹、刘新竹、

王馨钰、赵斯琪



在社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

多社区居民，我们发现他们的法律知识是

很匮乏的，对于我们宣传普及的婚姻家庭

的相关法律，他们也是并不清楚，我们了

解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家庭

摩擦，但是都没有到需要用法律来解决的

地步，这是幸运的，但我们也告诉他们，

婚姻法永远是家庭成员的保护伞。（杨宇）

实践地点：康乐社区

实践成员：吕强强、

杨丽、

杨宇、

王馨怡、

蒋永琪



诊所接待实例——

案情简介：2003 年，杨女士在工厂上班时遇到小王。两人是自由恋爱，关系一直非常亲密，

两人同居 2年几乎没有争吵过（同居期间杨女士做过一次人流）。唯一不足的就是小王有家境优越，

父亲是厂长，他的父母一直看不上杨女士的出身，对这门婚事很不满意。在 06 年两人结婚了。两人

婚后一直住在小王父母单位分的房子里，但是为了照顾到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小王和杨女士的名

字。婚后小王及其父母对杨女士的态度非常恶劣，小王更是对杨女士拳脚相向，多次将她打伤，杨

女士 07 年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有心脏病）后情况也并未好转。终于杨女士不堪小王的暴力，起诉离

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杨女士因无力支付律师费而申请法律援助。经法院调解女儿的抚养权归

小王，杨女士分得 32 万财产，其中 18 万抵充女儿抚养费，一次性付给了小王。事实上，杨女士和

小王共有的那套房子现在估价为 120 万，这个结果对杨女士来说并不公平。杨女士本来对于调解结

果十分不满，但律师没有向杨女士提供可取的建议，法律知识寥寥无几的杨女士只能作罢。后来，

杨女士发现小王及其父母对女儿非常不上心，学习生活一概不过问，无奈之下杨女士只能常常把女

儿接到身边照顾。一天，杨女士去小王家接女儿，和小王的父母起了争执，小王和其父亲一起殴打

杨女士。经鉴定杨女士左眼眶下壁骨折，鼻骨及上颚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二级，还有多处轻微伤。

于是杨女士再次起诉，法院判决，小王构成故意伤害罪，赔偿杨女士各种费用 5万余元。法院采纳

了小王的辩护意见，认为小王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且杨女士在纠纷过程中亦有过错，因此适用

缓刑。

现杨女士对于该判决结果并不满意，准备进一步申诉。对于离婚诉讼的调解结果也准备上诉，

争取女儿的抚养权。

学员处理意见：我们认为鉴于该女士的前夫实施过家暴的事实，可以推断由其抚

养孩子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因此出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孩子随杨女士

生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

学员感悟：家庭暴力对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是夫妻双方的噩梦，更

是下一代的阴影。面对家庭暴力，一定要尽快采取措施，能和则和，不能和解的一定

要及时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注：此案例为诊所学员接待实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不提及当事人真名与个人信息。

第四篇 实务前沿



最美判决书——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黄某。
委托代理人陈某。
被告王某。
委托代理人陆某。

原告黄某与被告王某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云
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建生、被告王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陆
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诉称，原、被告婚后夫妻感情一般，经常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自 XXXX 年 XX 月起，
被告多次离家出走，XXXX 年年底原告曾去被告娘家带其回家生活，但被告坚持不归，原告认为，被
告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夫妻感情，对丈夫及小孩不闻不问，经多次沟通，未有任何改善，夫
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请求判令：准予原、被告离婚。

被告王某辩称，我不同意离婚。但是如果原告同意：婚生子黄某乙由我抚养，原告承担抚养费；
归还我的陪嫁：六万元存款、买车我父亲出了 3万，原被告出资 9 万，被告应分得 4.5 万；返还我
的电脑、首饰；去年的工资 3万多元，我可以考虑同意离婚。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于 XXXX 年上学期间相识，XXXX 年 XX 月 XX 日举行结婚仪式，XXXX 年 XX
月 XX 日领取结婚证，××××年××月××日生一子黄某乙，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可，后因生活琐
事、经济问题等双方产生矛盾，原告诉来本院要求离婚。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结婚证复印件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是以夫妻感情为基础的。原、被告从同学至夫妻，是一段美的历程：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令人欣赏和感动。若没有各自性格的差异，怎
能擦出如此美妙的火花？然而生活平淡，相辅相成，享受婚姻的快乐与承受生活的苦痛是人人必修
的功课。人生如梦！当婚姻出现裂痕，陷于危机的时刻，男女双方均应该努力挽救，而不是轻言放
弃，本院极不情愿目睹劳燕分飞之哀景，遂给出一段时间，以冀望恶化的夫妻关系随时间流逝得以
缓和，双方静下心来，考虑对方的付出与艰辛，互相理解与支持，用积极的态度交流和沟通，用智
慧和真爱去化解矛盾，用理智和情感去解决问题，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更不能轻言放弃婚姻和家庭，
珍惜身边人，彼此尊重与信任，重归于好。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不准予原告黄某与被告王某离婚。
案件受理费 240 元，减半收取 120 元，由原告负担(已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云

从这份被誉为最美判决书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有人

说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民更加美好地生活。而美好

的生活离不开和睦的家庭关系。家和万事兴，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

亦或是亲属之间，出现摩擦是难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摩擦，多一些关

心与包容，理解与尊重，少一些争执与责怪，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爱让我们克

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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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的家人

鲍尔吉·原野

哥哥，不仅是一个词。在记忆里，他是让你仰望的那个人，是先知，是在深夜和你研究
星星与神的伙伴，是用铁拳保护你的卫士。

姐姐，是拉着你的小手的人，是教你用手绢擦鼻涕、教你画云彩，把白云彩涂成蓝色的
教员。由于你告状，她被父母训得痛哭流涕仍然背上你去看电影。

弟弟，天生是暴君，不讲理，但每天都能得逞。你虽幼稚，仍然为他的幼稚而喜。他依
赖你，在人多时紧紧攥着你的手。每次说话，他都把激动人心的一个词送给你，这个词便是
“哥哥”。

妹妹——梳小辫子的弟弟。妹妹对蝴蝶、裙子和小镜子着迷。眼泪是妹妹的伴侣。美与
妹妹相连——妹妹的红脸蛋、头发、小手指和小脚丫都让人喜爱。

说到父亲，那是一道斑驳的城墙，高而厚，然而砖已经开始风化。青砖不青了，却仍御
风雨。

母亲，是城墙下面的河，默默流淌。
爷爷，是瘦伶伶的榆树；奶奶，是不开花的老梅。
这些记忆，包括这些比喻，是一个人长大之后无法替代的黄金底片。与最好的朋友也产

生不了童年的兄弟关系，因为你长大了。也不可能有人真正成为你的姐姐、弟弟和妹妹。当
然，人没有第二个生身父母。

这就是亲情。


